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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豫科化〔2023〕03 号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
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化学研究所财政经费科研项目间

接费用管理，贯彻落实科研经费改革政策，完善项目绩效考核机制

和绩效发放程序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，依据《关于扩大高校

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实施意见》（豫科〔2021〕7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优化科研生态环境

的若干意见》（豫财科〔2021〕57 号）、《河南省科学院院级科研

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豫科院〔2022〕108 号）、《河南省科学院

纵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豫科院〔2022〕118 号）等科研

经费管理办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项目间接费用适用于化学研究所承担

的国家、省部级、市级、院级等有间接费用预算的各类财政科研项

目。各类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另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间接费用是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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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。主要包括：项目承担单位

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，日常水、电、气、暖消耗，有关管理

费用的补助支出，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。

第四条 项目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，由单位统筹安排使用。

（一）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

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间接费用按照项目总预算的 8%核定。基本

科研业务费不得分摊公共管理和运行经费。

（二）除基本科研业务费外的其他项目

除基本科研业务费外的其他项目间接费用按照项目直接费用

扣除设备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，具体如下：50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

部分为 30%；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（含）的部分为 25%；1000 万元

以上的部分为 20%。

间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费、资源占用费和绩效支出，具体分配

比例如下：

（1）50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部分，项目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按

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的 6%核定，绩效支出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

费的 24%核定。

（2）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（含）的部分，项目管理费和资源

占用费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的 5%核定，绩效支出按照直接费用

扣除设备费的 20%核定。

（3）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，项目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按照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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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费用扣除设备费的 4%核定，绩效支出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的

16%核定。

第五条 项目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得调增，可以调减用于直接

费用的相关支出，由项目负责人自主调剂。

第六条 间接费用绩效支出可以突破核定的单位绩效工资总额，

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，计入当年单位工资总额，纳入化学研究

所当年绩效工资体系统一管理。

第七条 项目绩效支出的发放对象：参与项目实际研究工作，

并对总体目标作出贡献的项目组成员。

第八条 项目绩效支出的发放原则：项目预算有绩效支出；项

目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“优、良、中”。

绩效支出应当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，在科

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上，按照“重贡献，重实效”的原则，根据

科研人员的实绩，由项目负责人报团队首席科学家审核后统筹分配。

实施期超过一年的科研项目在完成年度绩效目标的前提下，可

分次发放年度绩效，也可在项目验收后一次性发放绩效。

第九条 项目绩效支出的发放流程：项目负责人提出发放申请，

填写《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绩效支出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团队首席

科学家审核并签字后经业务部门审查、财务部门核算，人事部门通

知财务部门发放。

第十条 项目绩效支出的发放方式：绩效支出由财务科通过银



— 4 —

行转账发放，不得发放现金。按规定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单位

代扣代缴。

第十一条 项目绩效支出发放前应按照《河南省科学院院级财

政项目公示制度管理办法》在单位内部对项目资金使用、研究成果、

绩效评价结果和绩效支出分配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。

第十二条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“差”的，不得发放项目

绩效支出。

第十三条 项目间接费用要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，严格执行有

关财务制度及财经法律。对存在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以

及其他影响单位声誉等不良行为现象的个人，绩效支出如已发放，

单位有权追回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财务科负责解释。
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

附：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绩效支出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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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绩效支出申请表

年 月 日 单位：元

项目（课题）名称
项目（课题）

负责人

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
团队首席科

学家

项目执行情况

绩效支出预算额(元)
已发放额

(元)
本次申请额(元)

发

放

方

案

序号 姓名 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发放数 扣税 实发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合计

业务科意

见
财务科意见 人事科意见 单位领导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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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河南省科学院。

抄送：河南省科学院财务审计部。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6 日印发


